常州市教育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细则（供参考）
学校台账材料

	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指标
	要求
	材料细则
	备注

	Ⅲ-12
德育保证机制
	Ⅲ-12-（5）
	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为开展德育工作提供经费保证。
	前两年度开展德育工作的经费占学校年度总支出的比例（若大于10%，则为达标）
	1）学校为开展德育工作提供经费保证的相关规定。

2) 按计财处口径统计学校总支出及德育经费支出并计算比例（以表格形式呈现）
3）学校德育经费支出明细
4）其它
	

	Ⅲ-13
课堂德育
	Ⅲ-13-（1）
	按照课程计划开设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无减少课时和挪用现象
	学校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的课时安排，无减少课时和挪用现象。
	1) 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
2)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课表及课时安排
3）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建议

4）其它
	

	Ⅲ-14

日常德育
	Ⅲ-14-（1）
	坚持升降国旗和校会、班会制度
	学校升降国旗、校会、班会制度化的相关规定及活动
	1)升降国旗的相关制度及活动资料
2)校会（开学典礼等全校性会议）相关制度及活动资料
3)班会相关制度及活动资料
4)其它
	

	
	Ⅲ-14-（2）
	利用重要纪念日、节庆日、寒暑假等时机，集中开展各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学校利用重要纪念日、节庆日、寒暑假等时机开展具有特色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至少3个活动的相关文字、图片资料）
	1）列举2009-2010年学校开展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2） 其中至少三项典型活动的详细文字图片资料。如：通知（意见、方案、计划）、过程、总结（表彰、反思等）的文字、图片资料
3） 其它
	重要纪念日、节庆日是指各种法定节日、传统节日、重要任务和重大事件纪念日，以及未成年人入学、入队、入团、成人宣誓等

	
	Ⅲ-14-（3）
	定期开展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集体等活动，树立先进典型，优化校风学风
	学校开展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集体等活动的相关材料
	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集体等的相关材料（如：评选通知、实施方案、公示资料、表彰文件，优秀个人、集体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等）
	

	Ⅲ-15

健康素质
	Ⅲ-15-（2）
	每学年召开运动会，经常因地制宜地开展以班级、年级为单位的学生体育活动和竞赛
	学校召开运动会和开展学生体育活动的相关文字、图片材料等
	运动会、体育课、课外活动、大课间

等的活动方案、活动过程及总结表彰等文字、图片资料
	

	Ⅲ-17

德育队伍
	Ⅲ-17-（1）
	实行校长负责的德育工作领导管理体制。普通中学明确专门机构主管德育工作，城市小学、农村乡镇中心小学有1名教导主任分管德育。
	德育工作教师的工作记录（注：城市小学、农村乡镇中心小学分管德育的领导为副校长或政教主任的亦视为达标）
	1）学校领导岗位和内设机构管理的相关规定

2）德育机构设置情况

3) 德育工作教师配置情况
4) 德育工作教师工作记录

5) 其它
	

	
	Ⅲ-17-（2）
	选配优秀教师担任班主任，形成了班主任聘任、培训、考核、评优等制度
	学校的班主任选配、聘任、培训、考核、评优制度
	1)班主任选配制度

2)班主任聘任制度

3)班主任培训制度

4)班主任考核制度

5)班主任评优制度

6)其它
	

	
	Ⅲ-17-（3）
	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中小学校按规定配备少先队辅导员
	学校配备少先队辅导员和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措施和成效
	1)学校岗位和内设机构管理的相关规定（标注其中少先队辅导员配备情况）
2)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措施
3）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成效（少先队工作中师生有关获奖情况）
4) 其它
	

	
	Ⅲ-17-（4）
	选派优秀公安干警或其它司法人员担任中小学校法制副校长，保证每学期到校上法制教育课
	法制教育课堂的学习材料或课堂的相关文字、图片资料
	1)法制副校长聘书或聘书复印件
2)法制教育课堂的相关材料（时间安排、讲稿、法制教育课现场、学生心得等的图片、文字）

3) 其它
	

	
	Ⅲ-17-（5）
	建立和完善校外辅导员制度，选聘热心少先队工作、有经验的人士担任校外辅导员
	校外辅导员制度的主要内容、在聘校外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及其工作记录
	1)校外辅导员配备情况（如聘书等）
2)校外辅导员制度

3)在聘校外辅导员的工作职责

4)校外辅导员的工作记录

5）校外辅导工作场景（图片等）

6) 其它
	

	Ⅲ-18

师德建设
	Ⅲ-18-（1）
	把职业道德教育纳入教师继续教育的必修课程，适时组织培训，开展主题教育
	学校开展教师职业道德教育的材料
	1） 教师继续教育课程的计划安排
2） 组织教师参加师德教育专题培训的有关材料（通知、培训等文字、图片材料）
3） 学校开展师德主题教育活动的相关材料
4） 其它
	

	Ⅲ-19

团队建设
	Ⅲ-19-（1）
	把共青团、少先队工作纳入学校工作的总体布局，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评估范畴
	学校工作的总体安排中关于共青团、少先队建设的内容
	学校工作计划、发展规划等方案中关于共青团、少先队建设的内容（红直线划出）
	

	
	Ⅲ-19-（3）
	学校团队组织健全，团队活动制度化
	学校在团队组织建设方面的主要措施和成效
	1）团队组织机构及相关制度
2）团队组织建设方面的主要措施及成效
3) 团队组织建设方面有关活动资料
4) 其它
	

	
	Ⅲ-19-（6）
	重视中学学生会、学生社团的工作，支持和指导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学生会、学生社团所开展的主要活动
	1)学生会工作的相关材料（工作章程、工作计划总结、开展的主要活动方案、活动过程、总结表彰等）
2)学生社工作的相关材料（工作章程、工作计划总结、开展的主要活动方案、活动过程、总结表彰等）
3）其它
	中学（含职高）

	Ⅲ-20

校园文化
	Ⅲ-20-（3）
	举办歌咏、书画、读书演讲、科技小发明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学校校园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以及开展的主要校园文化活动（每年度≥4次）
	1、列举学校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歌咏、书画、读书演讲、科技小发明等）

2、提供相应校园活动的活动方案、活动过程及总结表彰等的文字、图片材料
3、其它
	提供两年至少8次活动资料

	Ⅲ-21

校园安全
	Ⅲ-21-（4）
	配备专业保安人员，严格落实门卫制度，加强校内巡逻
	专业保安人员配备情况、学校门卫制度内容和加强校内巡逻的具体措施
	1)专业保安人员配备情况（表格形式呈现）
2)学校门卫制度（管理制度、工作职责等）
3)加强校内巡逻的具体措施及有关记录
4) 其它
	

	Ⅲ-23

家长学校
	Ⅲ-23-（2）
	家长学校制定教学计划，并能正常开展活动
	家长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及活动落实情况
	1)家长学校的教学计划

2)家长学校的教学内容

3)家长学校的活动落实情况（具体活动文字、图片资料）

4) 其它
	

	Ⅲ-36

经典诵读
	Ⅲ-36-（3）
	组织开展诵读展演、竞赛交流、冬（夏）令营等活动，建立推进经典诵读的工作机制
	学校定期开展中华经典、红色经典诵读展演、竞赛交流、冬（夏）令营等活动的情况
	中华经典、红色经典诵读展演、竞赛交流、冬（夏）令营等活动的通知（意见、方案、计划）、活动过程、总结（表彰、反思等）的文字、图片材料
	至少有3个活动的相关文字、图片资料

	Ⅲ-44

衔接措施
	Ⅲ-44-（2）
	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把校外活动列入教育教学计划，主动加强与各类校外活动场所的联系
	学校教学安排中关于校外活动方面的内容，以及加强与校外活动场所联系的具体措施
	1)学校教学计划或安排中有关于校外活动方面的内容（红直线划出）
2)主动加强与校外活动场所联系的具体措施（共建协议、活动方案、开展活动等的文字、图片材料）
3）其它
	

	Ⅲ-58

流入地解决就地入学
	Ⅲ-58-（3）
	学校在评优奖励、入队入团、课外活动等方面，做到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获得各种表彰奖励、入队入团等情况
	1）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名单，以及占学生总数的比例
2）学校表彰奖励、入队入团的相关规定

3)各种表彰奖励、入队入团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相关情况
4）其它
	有合理比例

	Ⅲ-59

流出地积极配合
	Ⅲ-59-（1）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妥善管理外出学生的学籍档案，随时掌握学生的流动去向
	学校对外出学生的备案情况
	学校对外出学生的备案相关材料
	农村中小学


常州市教育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细则（供参考）
学校实地考察

	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指标
	要求
	备注

	Ⅲ—20   

校园文化
	Ⅲ—20-（1）
	校园内有富有教育意义的挂图、画像、景观、设施等，环境整洁优美
	1）校园内有富有教育意义的挂图、画像、景观、设施等。  

2）校园环境整洁，无废纸、果皮等杂物；墙面、门窗无乱写乱画乱张贴现象，无脚印、球印等污迹；校内停车区师生车辆按要求停放、规范有序，车棚地面整洁卫生。

3）教室、办公室环境整洁，物品摆放有序，处室布置文化氛围浓郁；食堂做到窗明桌净，室内整洁，生活用品排放整齐。
	

	
	Ⅲ—20-（2）
	校园内有宣传栏、广播站、校园网、校报校刊或少先队鼓号队、队室等文化阵地
	1）中学校园内有宣传栏、校报校刊、校园网或广播站。

2）小学校园内有少先队鼓号队、队室或其它文化阵地。
	城区三项以上，农村一项以上

	
	Ⅲ—20-（4）
	学校学风、教风和校风良好，师生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师生、同学、家校关系和谐
	1）中小学师生行为举止文明，无说脏话、打架斗殴之类的现象。

2）课堂上教师备课扎实、准备充分、讲解透彻、师生互动良好。

3）课堂上教师无无故迟到早退、接打电话、酒后上课等现象，学生无行为散漫、交头接耳等现象。
	

	Ⅲ—30 

  社区（村）未成年人教育活动
	Ⅲ—30-（3）
	学校与社区加强协调沟通，建立青少年参与活动的档案资料，为学校评价学生提供依据
	中小学定期与社区协调沟通，共同建立起中小学生参与社区未成年人教育活动的档案资料，为学校评价学生提供重要依据。对随机抽取的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均符合标准为达标。
	

	Ⅲ—34   

心理健康辅导
	Ⅲ—34-（2）
	在城区中小学校和乡镇中心学校设立心理咨询室（心理辅导室），利用网络、电话、授课等多种方式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
	1）城区学校设立心理咨询室（心理辅导室），配有专兼职教师开展工作，有具体的工作制度和责任制度。其活动记录显示前两年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活动不少于4次。

2）乡镇学校设立心理咨询室（心理辅导室），配有专兼职教师开展工作，有具体的工作制度和责任制度。其活动记录显示前两年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活动不少于4次。
	

	Ⅲ—39   网络阵地
	Ⅲ—39-（1）
	依托中小学校网络教室、社区活动中心、图书馆、青少年宫等处的上网设施，建立面向未成年人的公益性上网服务场所，并有实现持续运营、规范管理、健康上网的保障机制
	1）中小学校网络教室、青少年宫建有面向未成年人的公益性上网服务场所和设施。

2）公益性上网服务场所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开放时间、管理员以及日常工作记录。

3）公益性上网内容健康，无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破坏社会稳定、侮辱、诽谤、教唆、淫秽等内容。


	


常州市教育局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测评细则（供参考）
学校实地考察

	测评内容
	指标
	要求
	备注

	Ⅲ-63

校园周边环境治理
	1）定期组织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检查；
	1）提供本市近三年组织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检查的相关工作材料，并说明主要成效。
	

	
	2）加强校园周边治安和交通管理；
	2）说明本市加强校园周边治安和交通管理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工作成效
	

	
	3）加强对中小学校周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娱乐场所和商业网点的管理；
	
	

	
	4）严厉打击侵害师生人身、财产、安全和教唆胁迫、引诱指使未成年人从事各种不良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
	4）说明本市相关部门严厉打击侵害师生人身、财产、安全和教唆胁迫、引诱指使未成年人从事各种不良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主要情况和取得的成效。
	

	Ⅲ-65
活动阵地
建设
	4）依托中小学校网络教室和社区活动中心建设公益性电子阅览室，坚持规范管理，对未成年人开放。
	4）提供本市依托中小学校网络教室和社区活动中心已建成的公益性电子阅览室清单（备注：须结合实地考察结果判定是否达标）
	


常州市教育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细则（供参考）
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台账材料
	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指标
	要求
	材料细则
	备注

	Ⅲ—43   

体现公益性
	Ⅲ-43-（3）
	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无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无挤占、挪用、租借等现象
	说明相关情况（备注：须结合实地考察结果判定是否达标）
	1） 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运行相关情况（工作制度、场所使用情况记录等）
2）列举非赢利性活动的有关资料
	

	Ⅲ-44

衔接措施
	Ⅲ-44-（3）
	校外活动场所制定了为未成年人开展活动提供便利的方案并有实际举措
	为未成年人开展活动制定的活动方案及落实情况
	1)校外活动场所为未成年人开展活动制定的活动方案

2)针对上述方案的活动开展及落实情况的相关资料
3)其它
	不少于6次

	Ⅲ-45

活动开展
	Ⅲ-45-（1）
	校外活动场所根据学校校外活动的需要，及时调整活动内容，精心设计开发与学校教育教学有机结合的活动项目
	根据学校校外活动需要开发的3个专门活动项目的相关材料（如文字、图片等）
	与学校教育教学紧密结合的专门活动项目的材料
	根据学校校外活动的需要开设活动

至少3项

	
	Ⅲ-45-（2）
	校外活动场所采取流动少年宫、科普大篷车、巡回展览等方式，到学校、社区（村）开展面向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娱乐活动，每个校外活动场所每学年送活动下基层总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送活动下基层的时间
	1） 下基层活动时间安排
2） 下基层活动内容（文字、图片）
3） 其它
	每学年不少于5个工作日

	
	Ⅲ-45-（3）
	校外活动场所将组织接待中小学生轮流免费参加校外活动列入工作日程，每周安排不少于3个半天
	工作日程中是否有组织接待中小学生轮流免费参加校外活动的内容以及每周安排的时间
	1)工作日程中体现组织接待中小学生轮流免费参加校外活动的内容

2)上述活动每周安排的时间表、接待记录等
3)活动材料、照片等
	每周不少于3个半天


常州市教育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细则（供参考）
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实地考察

	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指标
	要求
	备注

	Ⅲ—39   网络阵地
	Ⅲ—39-（1）
	依托中小学校网络教室、社区活动中心、图书馆、青少年宫等处的上网设施，建立面向未成年人的公益性上网服务场所，并有实现持续运营、规范管理、健康上网的保障机制
	1）中小学校网络教室、青少年宫建有面向未成年人的公益性上网服务场所和设施。

2）公益性上网服务场所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开放时间、管理员以及日常工作记录。

3）公益性上网内容健康，无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破坏社会稳定、侮辱、诽谤、教唆、淫秽等内容。
	

	Ⅲ—42   加强规划和建设
	Ⅲ—42-（5）
	确保活动场地、设施、器材的安全性，配备安全保护人员，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
	1）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有安全管理制度。

2）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场所配有安全保护人员，并设有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
	

	Ⅲ—43

体现公益性原则
	Ⅲ—43-（1）
	坚持面向广大未成年人，活动场所80%的时间用于开展普及性活动
	查看活动记录，显示活动场所开展的活动80%以上是面向未成年人的，且用于开展普及性活动
	

	
	Ⅲ—43-（2）
	坚持常年开放，节假日延长开放时间
	1）在规定开放时间内活动场所是正常开放的。

2）节假日期间能够延长开放时间（查看工作记录）。
	

	
	Ⅲ—43-（3）
	无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无挤占、挪用、租借等现象
	1）无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无挤占、挪用、租借等现象。

2）对集体组织的普及性教育实践活动和文体活动实行免费。对确需集中食宿和使用消耗品的集体活动，以及特专长培训项目，只收取成本费用。对特困家庭的未成年人全部免费。
	结合材料

审核结果


常州市教育局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测评细则（供参考）
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台帐材料
	测评内容
	指标
	要求
	材料细则
	备注

	Ⅲ-65
活动阵地
建设
	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坚持公益性原则，无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
	由本市主管部门说明相关情况
	1） 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运行相关情况（工作制度、场所使用情况记录等）
2）列举非赢利性活动的有关资料
	结合实地考察结果判断是否达标


常州市教育局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测评细则（供参考）
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实地考察
	测评内容
	指标
	要求
	备注

	Ⅲ-65
活动阵地
建设
	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坚持公益性原则，无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
	由本市主管部门说明相关情况
	结合材料判断是否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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